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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67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南海区申请使用商品房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办事指南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相关单位：

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申请使用商品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迳向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反映（联系电话：86224078）。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1月25日

佛山市南海区申请使用商品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指南

为了规范本区管辖范围内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业务，明确办事流程，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物业管理条例》、《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佛山市物业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下放行政管理事项交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参照《佛山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流程》，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事指南。

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申请人按照下列办法确定：

（一）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业主委员会申请，业主委员会可以委托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代为申请；

（二）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申请，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可以委托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代为申请；

（三）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也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由相关业主申请。

二、由物业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受理申请。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的审批由镇（街道）房管所负责，50万元以上的由镇（街道）房管所初审后，提交到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资料审核小组以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审批领导小组审批。

三、当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出现需维修、更新、改造时，由申请人向物业所在地的镇（街道）房管所提交查看现场的申请。

物业所在地的镇（街道）房管所负责到现场勘查申请使用资金的范围是否属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不符合规定的，提出意见。现场查看结束后如实做好勘查记录。

四、现场勘查后被认为符合资金使用条件的，申请人可开始选施工单位，并将预选施工单位的报价清单等相关情况公示在资金列支范围的楼栋或小区公告栏等显著位置，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申请人拟定施工单位时一般可根据申请项目的实际情况邀请3家或以上施工单位报价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施工单位。涉及消防、电梯等特种设施设备的申请项目有指定单位维修的，可以以指定单位作为施工单位。

五、业主大会决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需要聘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审核时，其审核费用可以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第三方审核费用按照造价部门维修（预）结算审核收费标准执行。
六、申请人拟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申请项目内容概况，附相关照片；

（二）工程项目预算、工程项目相关单位名称及其选择方式；

（三）申请项目资金列支范围以及申请项目费用分摊标准；

（四）申请使用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收款账户。

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拟定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须在资金列支范围的楼栋或小区公告栏等显著位置公示，并征求相关业主的意见及表决,公示时间不少于15日。

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公告和征求业主意见结束后，申请人必须将相关业主表决结果公示在资金列支范围的楼栋或小区公告栏等显著位置，公示时间不少于30日。

相关业主对公示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表决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到申请人处查阅相关资料；或在公示期间以书面署名形式向申请人提出书面意见，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意见之日起7日内书面答复。

九、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必须征得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符合第九条规定的，申请人与施工单位签订工程合同，实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

业主表决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需要第三方进行审核的，由申请人代业主与第三方签订合同。

十一、申请人持相关申请资料向当地镇（街道）房管所书面提出列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

当地镇（街道）房管所受理申请后，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申请人和资料提供人保证，相关业主及利害关系人应切实履行监督权。

十二、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款项实行分期划拨，首期划拨资金不得超过申请总额的80%，尾期划拨资金为实际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数额扣除首期已划拨的资金。

十三、申请人应在组织施工前于资金列支范围的楼栋或小区公告栏等显著位置张贴《施工公告》。

十四、申请项目工程竣工后，申请人应依据工程合同的约定组织验收，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须配合验收工作。验收结果须公示在资金列支范围的楼栋或小区公告栏等显著位置，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申请人申请资金尾款时，需提交资金尾款申请书、工程合同、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支付工程款发票、公示情况等有关资料向受理单位申请列支。

十五、当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应急情况，需要立即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更新、改造的，按照国家、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颁布的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程序的政策法规执行。

十六、本办事指南由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负责解释。

十七、本办事指南从2017年3月1日起执行。
附件：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需提交的资料
附件

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需提交的资料

    1.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样板1）；
2.现场勘查的申请书（原件一份）（样板2）；
3.现场勘查记录表（原件一份）（样板3）；
4.申请项目（部位）已过保修期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5.申请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部位）相片（A4纸打印一份）；
6.业主委员会或居委会委托申请单位代为办理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委托书（原件一份）（样板4）；
7.个人指定委托书（原件一份）（样板5）；
8.本届业主委员会成立备案回执、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服务合同（复印件各一份）；
9.预选施工单位的工程预算书；并提供公示相片。（原件+公示相片各一份）；
    10.预选单位的营业执照、相关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11.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并提供公示相片。（原件+公示相片各一份）；
    12.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情况及使用表决表。（原件一份+复印件二份+电子版一份）（样板6）；
    13.业主表决结果公示，并提供公示相片。（原件+公示相片各一份）；
14.申请单位与施工单位双方签订的工程合同或协议（复印件一份，备注：建议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获批作为维修工程合同生效条件之一）；
15.资金尾款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样板7）；
16.工程竣工验收表，以及公示相片。（原件+公示相片各一份）（样板8）；
17.工程款发票（复印件一份）。
（备注：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资金需提供1-14项的资料；申请项目竣工后申请尾款时申请人须提交15-17以及第7项资料。另根据实际情况按受理单位要求需提供相关资料。）

如业主要求第三方审核的，还需提交以下资料：
1.第三方审核合同（复印件一份）；
2.第三方审核单位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3.第三方审核发票（复印件一份）；
4.第三方审核报告（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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